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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青府办发〔2022〕5号

青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

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区与镇（区属公司）

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区与镇（区属公

司）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

2022年 1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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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区与镇（区属公司）

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深化完善区与镇（区属公司）财税管理体制改革，

增强财政政策导向功能，进一步引导激励各镇（区属公司）加大

招商引资力度、提升产业能级和壮大经济实力，按照市与区财税

体制改革精神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在《关于贯彻市政府<关于进一

步深化完善“十二五”期间市与区县财税管理体制改革若干意见>

的实施意见》（青府发〔2011〕42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开发

区域财力支持的实施意见》（青府发〔2011〕41号）的基础上，

就区对镇（区属公司）财政激励引导机制作进一步完善。

一、改革基本原则

（一）增强区域自主权

充分授予各镇（区属公司）自主权，各镇（区属公司）对基

数内体制结算财力和超基数部分财政激励财力统筹安排，用于区

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建设、保障日常运行、支持服务企业等相关支

出（区属国有企业财务预算体制改革另有规定的，按规定执行）。

（二）激励招商积极性

加大超收激励财政倾斜，激励各镇（区属公司）加大招商引

资力度、提升产业能级和壮大经济实力，积极涵养和拓展财源，

不断培育和挖掘新的税收收入增长点。

（三）保障体制稳定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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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财政体制的持续性，保证区本级可安排使用收入基本稳

定，保障全区经济社会平稳有序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完善超收激励机制

（一）收入基数内体制结算。以 2021年各镇（区属公司）

实际完成的税收区级收入为收入基数（若未达到奋斗目标任务数

的，以奋斗目标任务数为收入基数），基数内按照税源户管划分

缴纳的增值税、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

得税、房产税、印花税及土地增值税八项税收区级收入部分区与

镇 30:70比例分享，区属公司按照原体制核定 2021年财力基数。

（二）超收入基数部分财政激励。自2022年起，年度税收区

级收入完成数超过收入基数部分，区与镇（区属公司）按照10:90

比例分享。特殊战略性保障项目的财政分享政策专题研究确定。

除房产类税收以外的工商类税收区级收入增幅居全区前列的镇

（区属公司）可适当考虑单项激励。

对 2022 年起新设立或新迁入我区的注册型企业，年度区级

纳税规模在 500 万元～1000 万元（含）、1000 万元～3000 万元

（含）、3000万元以上的，区与镇（区属公司）分别按照 10:90、

9:91、3:97比例实施财政倾斜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规范企业有序迁移。按税收属地原则和现行户管规定，

发挥基层政府服务企业作用，区域内的企业实行属地管理。凡发

现企业通过迁出再迁入等变相行为申请财政激励政策的，扣减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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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镇（区属公司）涉及金额 1－3倍的财力并通报。根据《关于

进一步完善财政监管机制促进本市企业有序跨区迁移的通知》

（沪财预〔2021〕39 号）有关规定，涉及调整财力基数的，按

文件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加快财政资金审批拨付。相关镇（区属公司）提出财

力结算资金申请报区财政局，区财政局组织相关部门审核后将财

力拨付至各镇（区属公司），由各镇（区属公司）统筹用于区域

内支持服务企业等相关支出。

（三）落实企业扶持政策。各镇（区属公司）应在本区服务

企业发展指导意见的统一指引下，积极落实企业扶持政策，及时

拨付财政扶持资金，不得拖欠企业资金。对因服务企业不力导致

财源流失的，由区经委牵头商相关部门确认，区财政将视情况扣

减或暂停对该镇（区属公司）超收激励政策。如部分镇（区属公

司）财政扶持资金兑现碰到困难的，经区政府批准后，区财政将

通过财力预拨方式予以支持，保障扶持资金按时兑现，预拨期限

原则上不超过一年。

（四）避免重复倾斜。当年已经享受财政倾斜政策的，该企

业产生的税收区级收入不计入所属镇（区属公司）当年和基数年

的区级收入。

（五）政策过渡期。截至 2021年底已经按照青财预〔2011〕

60 号文享受的继续按文件执行，其他经区委、区政府批准执行

的财政倾斜政策继续按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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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实施时间。本实施意见自 2022 年 1月 1日起实行，

暂试行一年。一年后对改革实施情况进行评估，并对实施意见作

调整完善。期间如遇国家财政体制变化、税收分成比例调整或市

财税体制政策调整，则体制也作相应调整。

《关于完善区与镇、街道及区级公司财政倾斜政策的实施意

见》（青财预〔2011〕60号）和《青浦区进一步支持经济小区健

康发展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青府办发〔2020〕46号）同时废止。

以往政策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，具体由区

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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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、区监察委、区法院、区检察

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青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月 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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